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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件
首经贸政发〔2024〕 号

关于印发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术著作
出版资助管理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》经 2024

年 7 月 4 日学校第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

2024 年 7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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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
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学科建设，繁荣学术研究，鼓励教师撰

写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业著作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校学术

著作出版资助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主要用于资

助出版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优秀学术专著。

第三条 申请出版资助著作的作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须为我校教研人员；

（二）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热爱教育事业，遵守职业道德，

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；

（三）无学术不端行为。

第四条 申请出版的著作必须符合下列标准：

（一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；

（二）必须是在本学科领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；

（三）书稿必须达到出版要求，且符合教育部颁布的《高

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》的有关规定；

（四）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不存在任何争议。

第五条 出版资助的确定，采取作者（第一作者）申请、单

位推荐、学校学术委员会评审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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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申请人应如实填写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术著作出

版资助申请书》。同一申请人在同一年度只能提出一项申请。

第七条 各单位学术分委员会对本单位申请人填写的《申请

书》进行认真审核，本单位党组织对申请资助出版的著作进行

意识形态审核，并填写单位推荐意见。单位同意推荐的申请著

作，由推荐单位将该书稿和《申请书》一式两份交到科研处。

第八条 科研处组织对《申请书》和书稿进行初步审核后，

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进行评选。

第九条 科研处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

作日。获得资助的著作，由申请人与出版社联系落实具体出版

事项。获得资助的著作须在扉页或适当位置注明“首都经济贸

易大学出版资助”字样。著作出版后一个月内，作者须将三本

著作交至科研处备案。

第十条 著作出版合同签订后原则半年内完成出版。因著作

内容需进行适度调整（但不影响著作质量者），可适当延长出

版时间，但延长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。如因特殊原因确需延长

一年以上，需与出版社签订补充协议，并报科研处备案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应取消资助计划：

（一）在出版资助合同签订后一年半内仍无故不能出版者；

（二）著作人对原申报著作内容有重大调整，影响该著作

质量者；

（三）擅自更改资助合同规定的出版社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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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著作人提出取消出版资助计划者。

被取消出版资助计划者，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同类资助项

目。已拨付资金的，由著作者本人联系出版社将资助资金退回

至学校专有账户中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首都经济贸易大

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》（首经贸政发〔2018〕99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4 日印发


